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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人大常委会 2026 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保山市人大常委会 2026 年度监

督工作计划如下：

一、听取和审议（审查）专项工作报告

（一）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25

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4 月份召

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

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二）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

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三）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

资源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

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四）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

源领域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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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五）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全市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六）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保山市 2025 年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七）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保山市 2026 年上半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主要工作部署情况的

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8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

组织落实。

（八）听取和审查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保山市 2025 年地方财政

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 2025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报

告拟安排在 8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听取和审查，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

组织落实。

（九）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保山市 2026 年 1—6 月

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8 月份召开的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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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十）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8 月份

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

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十一）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十二）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九五”普法规划

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拟安排在 12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十三）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保山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报告

拟安排在 12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听

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组

织落实。

（十四）听取和审议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度市本级财政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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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被审计单位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报告拟安

排在 12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听取和

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二、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

（一）对全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

开展执法检查。报告拟安排在 4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二）对全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云

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报告拟安排在 4 月

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

准备工作由市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三）对全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云南省

农作物种子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

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

作由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四）对全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云

南省防震减灾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报告拟安排在 8 月份召

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

工作由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三、专题工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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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全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报告拟安排

在 4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

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二）对全市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报告拟安排在

4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

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三）对全市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情况开展专

题调研。报告拟安排在 4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华侨外

事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四）对全市“十四五”以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报告拟安排在 6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负责组织落实。

（五）对保山坝灌区工程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报告拟安排

在 8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

议，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四、工作评议

（一）对保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开展评议。评议工作拟安排

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开展，有关准

备工作由市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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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保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开展评议。评议工作拟

安排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开展，有

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五、工作测评

对全市农民工返乡再就业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办理落实情况

进行测评。测评工作拟安排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上开展，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

责组织落实。

六、专题询问

对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询问工作拟安排在

10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开展，有关准

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落实。

七、履职情况报告

（一）听取保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人报告 2026 年度履

职情况。报告拟安排在 12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上听取，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负责组织落实。

（二）听取保山市广播电视局主要负责人报告 2026 年度履职情

况。报告拟安排在 12 月份召开的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上听取，有关准备工作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

组织落实。


